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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内人士看来，该案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了互联网企业反腐的难度，也成为行业反

腐从内部处理走向司法追责的鲜明注脚。

★社会 SHE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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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认为前CEO陈磊及其核心团队侵害公司

利益，迅雷于近日对其提起标的额达2亿元的民

事诉讼。消息一出，这起跨越5年的互联网企业

反腐事件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在业内人士看来，该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

互联网企业反腐的难度，也成为行业反腐从“内

部处理”走向“司法追责”的鲜明注脚。

取证难度大

此前，据媒体报道，2014年，陈磊以CTO（首

席技术官）身份加入迅雷，并于2017年升任CEO

（首席执行官）。2020 年 4 月，迅雷罢免陈磊。

2020年10月8日，迅雷发布公告称，广东省深圳

市公安局对涉嫌职务侵占罪的陈磊等人进行立案

侦查。2022年底，公安机关因证据不足撤案。

业内人士认为，时隔5年后，迅雷向法院提起

诉讼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企业内部反腐的过

的规则不够明晰、岗位被AI替代

后的劳动关系处理缺乏相关规

则、对AI应用带来的就业影响缺

乏应对机制等。”

记者了解到，依据劳动合同法

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

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

陆敬波进一步分析道，原劳

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

说明》中关于“客观情况”的表述

已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同时现行规定对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一条中的“重大技术革新”

并无相关认定标准，导致实践中

对员工岗位被AI替代是否构成

上述情形存在争议，加剧了处理

劳动关系时的不确定性。

此外，一些企业在应对相关

问题时，也面临法律适用困境。

“目前，暂无专门的规范或指引明

确此类情形下企业应履行的程序

性义务，企业往往选择直接解除

劳动合同以规避相关经营风险，

这不利于推动技术转型中的人力

资源平稳过渡。”陆敬波认为，部

分规则的缺位既增加了企业用工

风险，也损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亟须通过制度设计予以规范。

完善 AI 背景下的法律适
用规则

陆敬波建议，应明确“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重大技术革

新”的认定边界，强调企业因技术

升级主动引入AI不属于可完全

免责的客观情况，并强化企业在

技术替代前必须履行的民主协

商、转岗培训等程序性义务。

“建议出台关于AI替代岗位

时劳动关系处理的专项指引。”

陆敬波表示，对于既不符合“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亦不构成

“重大技术革新”的AI替代岗位

情形，可由人社部门制定专项指

引，明确企业应遵循的程序与实

体规范。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越来越

多员工希望积极融入AI浪潮。据

金海龙介绍，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

示，69.9%的职场人希望企业强化

“AI与本职工作的结合应用”培训，

54.1%的职场人希望企业开展“AI

工具使用”培训，超三成的职场人

对“AI伦理与安全”“高级AI技术

开发”培训表现出浓厚兴趣。

“这种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要

求掌握技术的转变，是人机协同

进化中的必然结果，也要求企业

顺应这一趋势，将AI培训纳入人

才发展战略，搭建系统化的智能

学习体系。”金海龙说。

“构建技术变革下的就业韧

性支持机制已刻不容缓。”陆敬波

认为，应构建技术变革和就业保

障协同机制，通过设立专项转型

支持基金、推动建立区域性数字

技能再培训中心等方式，提升劳

动者跨岗位能力。

“同时，应将‘技术应用的社会

影响评估’纳入重大科技项目或企

业智能化改造的前置程序，要求企

业在AI技术部署可能对就业产生

重大影响时，提交用工影响报告，

并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处理方

案，尽可能地降低AI适用对就业

造成的影响。”陆敬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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